
  國立臺南女中 111 學年度第 1學期各項代辦費明細表 
111.08.04收取代辦費用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項   次
代收代付費 
、代辦費 

細      目 金   額 備     註 

代 收 代 付 費 

重補修費用 240 元/每學分 

專班重修：每生每節課40 元。 

自學輔導：每學分收費240 元。 

依學生實際報名科目學分數計算金額 

實習實驗費 0~320 元 

高一：80 元。 

高二自然組(含數資班、雙語班)：320 元。

高三自然組(含數資班)：320 元。 

高二、三社會組(含語資班、音樂班)：0 元。

電腦使用費 400~550 元 
每周排課 1節者 400 元，2 節者 550 元，

3節者 700 元，4節以上者 850 元。。 

課業輔導費－學期中 0~1,800 元 

依實際開課情形收費。 

*低收及中低收免收，清寒學生可申請減

免 

課業輔導費－暑假 0~2400 元 

依實際開課情形收費 

*低收及中低收免收，清寒學生可申請減

免 

代辦費 

機踏車停車費 45~100 元 

未停放者免繳，機車需出具駕照證明。 

機車:100 元 

免牌照電動機車(自行車)：100 元 

腳踏車：45 元 

數位學生證費用 100 元 
初次辦理數位學生證者繳交。(新生、復學

生、重讀學生、轉出/轉入實驗班學生) 

健康檢查費 435 元 
高一學生體檢，依招標金額標準收費。

(低收入戶免收) 

團體保險費 175 元 

依據教育部公告標準收費。 

(低收入戶、重度身障學生、重度身障人

士子女、原住民免收) 

實彈射擊費 149 元 
高二（低收入戶及身心障礙學生及家長

免繳） 

家 長

會費 

普通班、雙語班、

語資班、數資班
100 元 

姐妹同校高年級者免繳 100 元。 

音樂班 3,100 元 

數資班專題指導

費(高一、高二)

高一 1,650  元 

高二  1,980 元 

總金額/班級學生數： 

高一：49,500/30 人 

高二：59,400/30 人 

(學生數異動，將依人數重新計算) 

雙語實驗班外師

鐘點費差額 

高一 483 元 

高二 497 元 

總金額/班級學生數： 

高一：16,400/34 人 

高二：16,400/33 人 

(學生數異動，將依人數重新計算) 

語資班外師鐘點

費差額 

高一  1,241 元 

高二  1,739 元 

總金額/班級學生數： 

高一：33,150/30 人 

高二：34,800/19 人 

(學生數異動，將依人數重新計算) 



游泳池水電管理維護費 300 元 
游泳池水電、設備維護、救生員薪資差

額。 

音樂班術科費用 2,000~10,000 元 

音樂專業課程外聘教師費用（和聲、曲

式多媒體、表演藝術、樂團合奏、期(初)

末術科考試評審費）。 

蒸飯費 110 元 不蒸飯者免繳。 

書籍費  依招標金額及學生實際購買書籍收費。

108 課綱自然科探究與

實作實驗耗材費 
91 元 

高二 1~16、18 班學生 

預儲冷氣電費 200~700 元 

1. 各班學生收取 200 元(班級卡) 

2. 音樂班新生(119)另收500元(預儲於

個人卡，個別課及練習時使用) 

冷氣使用及維護費 200 元 

依據教育部101年7月9日部授教中（二）

字第 1010512391D 號補充規定標準收取

冷氣機維護與汰換費（每人每學期 200

元，每班以 9000 元為限）。 

其他－高三模擬考 

 
1340 元 

依選考內容收費 
第一次模擬考：360 元 
第二次模擬考：360 元 
第三次模擬考：310 元 
第四次模擬考：310 元 

其他－高二模擬考 360 元 
 

其他－112 年第一次英

語聽力測驗報名費 

一般生： 350 元  

中低收：140 元  

低收：0元 

高三全 

依 112 公告收費金額收取。 

其他－學測報名費 

一般生：1220 元

中低收：488 元 

低收： 0 元 
 

高三全 

依 112 年公告收費金額收取。 

依實際選考科目數計算。 

其他－學科自編教材 
高一：0~55 元 

高二：0~239 元 

依實際購買數額收費 

高一 1~15 班，依課程收費 

高二：1~5、17 

201~205：239 元 

206~216、218：17 元 

217：222 元 

其他－111 學年度校外

教學活動 

依實際招標金額收

取 
未參加者免繳。 

本明細表依據「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」、「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」、

「國立及教育部主管私立高級中學學生重修學分補充規定」、「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111年度雜費及代收

代付費(使用費)收費數額」訂定之。 

※代付費數額係依教育部111年8月3日「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111年度雜費及代收代付費(使用費)收費

數額」公告之金額收費。 

  


